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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3/2021_2022__E5_A4_A9_

E6_B4_A5_E5_A4_A7_E5_c75_643599.htm 非全日制研究生教

育是学校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重要方式之一。为规范我校

非全日制研究生教学过程有关环节及管理，保证非全日制研

究生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一、注册管理 1．被天津大

学正式录取的非全日制研究生，须持天津大学录取通知书，

按类别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报道，并按时交纳学费。无

故逾期两周未报到注册者予以除名，并通知其所在单位。 2

．各学院负责与合作办学单位协调，组织好本学院校内、校

外办学点的研究生注册报到工作。班主任负责研究生证发放

、研究生登记表的建档等，并与合作办学单位共同做好研究

生在学期间的日常管理工作。 二、课程管理 1．非全日制研

究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。所选课程应严格按照各类型研究

生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要求进行。课程成绩有效期按各类别

研究生要求执行。 2．各学院应与办学合作单位根据天津大

学各类型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方案，共同制定该班级的课程

计划。课程计划制定后，由教务员输入至“天津大学研究生

管理信息系统”中。 3．各学院应做好每学期的教学准备工

作。将教材提前发给研究生，对于采用“视频课件”的课程

，应注意安排好课件教学和面授教学的时间比例。注意总结

教学经验，改进教学方案和手段，提高教学质量。 4．研究

生培养办公室负责公共课程教师的选派及教学安排。各学院

负责专业课程教师的选派及教学安排。 学院应向研究生提供

课程计划，并提供至少一学期的教学安排，以方便其安排工



作和学习。 教务人员必须对教师明确教学管理要求，并提供

课表、研究生成绩单、考勤表等。所提供的研究生成绩单应

以“天津大学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打印名单为准。未经允

许，各学院及任课教师不得擅自接受插班生。 5．任课教师

对研究生听课情况应作详细考勤记录。缺勤超过总学时1/3，

取消考试资格。 6．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各门课程均要求进行

考核。成绩合格者取得相应学分。课程考试须按课表安排时

间进行。考试要求按照《天津大学加强研究生考试管理工作

的规定》执行。 7．考核不合格者，不安排补考，可申请重

修，并须交纳学费。 8．任课教师须于课程考核结束十五日

（课程论文三十日）内将考核成绩单、空白试卷以及研究生

考勤表一并交教务管理部门存档备查。教务人员应及时做好

成绩录入及存档工作。 三、纪律与考勤 1．研究生应遵守课

堂纪律，不得迟到早退。上课时严禁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。

2．因病、因事不能参加考核者必须提前请假，经批准后，可

随下一年级或其它同类型班级参加考核。擅自缺考者，以零

分记。 3．考试作弊者，按《天津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》中

有关规定处理。 4．住校生应遵守天津大学各项规章制度，

违纪者按《天津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》处理。 四、教学检查 

非全日制研究生教学具有办学点分散、上课时数集中、研究

生类型多样化等特点，应建立相应的教学检查制度，以促进

教与学的规范和教学质量的提高。 1．教务管理人员须于开

课前，提前做好教学安排，并通知任课教师及合作办学单位

做好准备。所排课表应报至研究生培养办公室以备抽查。 2

．任课教师应认真备课，按课程教学大纲的内容和学时完成

教学任务。按学校规定对研究生进行纪律要求，配合学校做



好教学检查工作。 3．学院应做好各类型、各年级、各班级

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教学档案管理工作（包括研究生档案，成

绩档案，试卷档案等）。其中，研究生档案和成绩档案应长

期保留，试卷档案应保留五年以上。 4．研究生院将定期对

各教学点的教学情况进行抽查。内容包括授课质量、研究生

出勤情况、办学点及研究生意见反馈、教学管理的规范性等

，检查结果将反馈至学院作为工作评价的参考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